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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汇集了大量的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围绕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经验和理
论成果，对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进行系统评价和实证分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促进刑事司法改革
提供理论参考。
　　《刑法罪名系列》丛书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丛书将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指南
”、“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1.概念与罪名渊源　　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3个单行刑法、7个
刑法修正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一系列规定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罪名体系。
截至本丛书出版，刑法已规定了444个罪名，其中涉及修改罪名40余个，新增罪名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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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写作中融入了对上述文件的制定背景和重点内容的详细解读，并对如何适用文件提出了具体建
议，从而直接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和司法认定工作服务，以期为广大公安民警、检察官、法官、律
师全面掌握和深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机关就刑法适用
问题出台的法律解释等各类法律文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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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主体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主体，是指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而
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非自然人。
自然人可以成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主体，在国内外理论和立法上均不存在异议。
当然，作为危害环境犯罪主体的自然人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只有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实施危害环境犯罪行为的，才能承担刑事
责任；未满16周岁或者神志不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不能成为危害环境犯罪的主体。
　　非自然人作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主体，是由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决定的。
伴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工业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同
时其生产活动所引起的对环境的危害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
为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防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轻视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开发，维系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工业企业开始进入刑法调控的视野。
1994年3月，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行的国际专家会议讨论并公布了一个《关于破坏环境国内法的
推荐文本（草案）》，其中第5条就明确指出了法人应当为其违反法定或规章条款破坏环境的行为承
担刑事责任。
而《关于危害环境犯罪的决议》专门规定了法人危害环境罪的刑事责任。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人应当对其环境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例如，《美国环境法》规定刑事责任的承担者为“任何人”。
《美国清洁空气法》第42条把“人”解释为包括个人、公司、合伙、社团、城市、州及州以下的政府
、联邦政府的任何机关或部门及其所属官员、代理人和雇员。
其他环境法规对作为刑罚对象的“人”的解释都与它类似。
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上大多恪守罗马法的“法人不能犯罪”原则，不承认法人的犯罪主体地位。
不过，面对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巨大压力，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正逐渐认可法人的环境犯罪主体地位，
并开始运用各种刑事制裁方式对法人犯罪加以控制。
例如，《日本公害罪法》率先以特别刑法方式对法人犯罪问题予以明确，即采取两罚制，将法人作为
犯罪主体之一。
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代理人、使用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
，触犯前公害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对法人或本人课处之罚金刑。
”　　我国刑法理论承认法人犯罪，但是在立法上没有使用法人犯罪这个概念，而是规定了单位犯罪
，《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
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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